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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济宁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持续提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最大限度地预防疾病，济宁市 2023 年以

人均财政补助 80 元标准对全市 14 个县（市、区）、173 个基

层医疗机构继续开展原 12 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服务，着

重提升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儿童健康管理服务、慢性病患者

健康管理服务、医防融合慢性病一体化服务、医防融合门诊标

准化流程改造等重点项目服务质效，强化项目宣传和健康教育。 

2.项目主要内容 

本次评价，主要为原12项服务内容（人均补助80元部分），

即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 岁儿童健

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慢性病患者健康

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中医药

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处理和卫生计生

监督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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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实施情况 

项目主管部门为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卫健

委），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局（以下简称卫健局）负责组

织实施，城乡基层医疗机构负责具体开展项目服务工作。城乡

基层医疗机构主要包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站点、乡镇卫生院

和村卫生室。 

4.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采取“先预拨、后结算”机制，2023

年以人均补助 80 元标准和 2021 年全市常住人口数 8336452

人为基数，测算 2023 年全市应投入财政补助资金 66691.62 万

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总拨付至各区县基层医疗机构

资金 50323.31 万元，总支出资金 49041.37 万元，总执行率

97.45%。市级资金应拨付 5211 万元，实际拨付至各区县财政

局 5211 万元，到位资金执行率 100%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 

免费向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通过对全市常住

人口，持续开展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儿童健康管理服务、慢

性病患者健康管理服务、医防融合慢性病一体化服务、医防融

合门诊标准化流程改造等重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不断缩

小城乡居民公共卫生差距，不断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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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对象满意度。 

2.年度目标 

2023 年度以人均经费 80 元标准，对全市辖区内常住人口

8336452 人开展健康管理服务，着重关注儿童、老年人、慢性

病患者，不断缩小城乡居民公共卫生差距，提高居民健康素养

水平，逐年提高服务对象满意度。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评价目的、评价对象和范围 

1.评价目的 

进一步掌握济宁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整体开展情况，

全面评价项目目标实现程度、项目实施质量状况，综合分析资

金使用效益和项目实施效果，提高资金保障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2.评价对象和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 2023 年济宁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财政预算资金 66691.62 万元，即全市 8336452 常住人口，

人均 80 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其中，市级补助资金

5211 万元。覆盖全市 14 个县（市、区）、涉及 173 个基层医

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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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思路与评价指标体系、评价重点和评价标准 

1.评价思路与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绩效评价的基本原理、原则和项目特点，参照相关文

件要求，结合2023年度济宁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际内容

和绩效目标设定相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由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四部分构成，下设4个一级指标，

12个二级指标和42个三级指标。 

2.评价重点 

资金测算依据、分配方案是否合理，资金使用是否符合规

定；目标设置是否达到年度计划和上级要求，各区县是否按要

求开展了绩效评价，是否达到以评促改的目的；重点任务服务

是否按照要求开展，完成质量是否达标；城乡居民公共卫生差

距是否不断缩短，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是否不断，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水平是否不断提高等。 

3.评价标准 

本项目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等级

分为四个级别：90（含）-100 分为“优”，80（含）-90 分为

“良”，60（含）-80 分为“中”，60 分以下为“差”。 

（三）评价组织实施与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经历了编制绩效评价实施方案等前期

准备阶段，开展现场和非现场评价的组织实施阶段，撰写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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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绩效评价报告阶段，以及档案资料归档共四个阶段。在不同

阶段采取了比较法、因素分析法或公众评判法进行评价。 

综合考虑评价公平性，本次对全市 14 个区县、28 个镇街

基层医疗机构（每个区县抽查 2 个基层医疗机构）开展了现场

评价工作，区县覆盖率 100%、基层医疗机构覆盖率 16.18%。 

三、评价结论及分析 

（一）综合评价结论 

该项目绩效评价得分 87.26 分，评价结果为“良”。 

（二）指标分析 

1.决策指标分析 

项目立项符合国家、省级和市级发展规定，项目职责分工

明确且符合政策要求，符合中央、省、市、县四级事权支出责

任划分原则，但存在区县绩效目标设置不够规范，预算额度测

算依据不够充分，市级预算资金分配额度与资金管理制度不尽

相符的情况。 

2.过程指标分析 

2023 年度项目应到位资金 66691.62 万元，实际总拨付至

基层医疗机构 50327.31 万元，其中市级资金应拨付 5211 万元，

实际拨付至基层医疗机构 3162.85 万元（拨付至各区县 5211

万元），实际到位资金总执行率 97.45%（其中市级到位资金

执行率为 100%）。但存在部分区县基层医疗机构未及时预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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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或预拨比例低于所需经费 70%，年度资金结算和拨付手

续不规范，资金支付不够及时等，方案内容不够完整，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中个别指标设置不精准等问题。 

3.产出指标分析 

全市 0～6 岁儿童健康管理率 90.22%、产后访视率 93.25%、

0～36 个月儿童健康管理率 111.84%、高血压患者管理任务完

成率 103.66%、2 型糖尿病患者管理完成率 110.47%、肺结核

患者管理率 110.65%、0～36 个月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率

84.29%、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率为 70.55%，均完成年度任

务。但存在部分区县个别任务完成无过程测算数据或不达标以

及完成不够及时的情况。 

4.效益指标分析 

2023 年全市儿童健康管理率、高血压患者管理率、糖尿

病患者管理率、健康素养水平和居民健康档案管理率，较上年

分别提高 0.37%、1.05%、3.3%、3.99%和 2.38%，城乡居民公

共卫生差距不断缩小，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不断提高，但老年人

中医药健康管理率较上年有所降低，仍需加强管理。 

四、项目实施成效 

（一）服务内容有效落地，任务目标超额完成，有效保障

居民健康水平 

2023 年全市超额完成儿童、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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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2023 年项目服务内容落实较好，居民真正享受到优质

便捷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健康水平进一步得到保障。 

（二）采取三级评价模式，严把服务质量，持续推动公卫

服务增效提质 

全市采取机构自评、县级督导、市级抽查复核等方式，规

范化管理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强化质控，对督查检查发现的问

题实行清单化管理，督促各单位落实整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水平不断提升，持续推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五、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预算测算数据不精准，资金分配比例不准确 

一是常住人口数取值不规范，预算测算任务数增加 21445

人，预算资金额外增加。二是部分市级资金分配依据不够明确，

对个别区县资金分配额度不符合资金管理办法规定。三是项目

资金管理办法内容不健全，预算编制实用性不强。 

（二）保障机制未有效运转，绩效评价内容不全面 

一是市卫健委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办公室和其下设的

七个专项管理办公室，未有效发挥作用。二是项目整体统筹管

理机制不畅，未根据国家新划入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内容，

及时调整各专项管理办公室职责。三是各级绩效评价体系中未

涵盖 3 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考核内容，未细化 0～6 岁儿童

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具体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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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层服务能力有限，健康管理效果欠佳 

一是目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主要由基层医疗机构医师承

担，其对慢病患者健康评估、健康危险因素干预、用药指导、

并发症预防指导等，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健康管理及随访效

果较差。二是部分村医年龄偏大，知识老化，现代化信息知识

贫乏，新事物、新知识接受较慢，身体状况难以胜任。三是基

层项目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调整、更替频繁，项目实施多停留

在“表面工作”，居民健康管理仍然为碎片化、程序化，居民

尤其上班族感受度、认知度较低。 

（四）目标编制规范性不足，关键指标设置不齐全 

一是市级个别绩效指标值少于上级任务数，主要因为上级

任务于 2023 年 8 月下达，晚于目标编制时间，且系统中无法

调整已定绩效目标表内容。二是部分县（市、区）产出数量指

标设置不规范。三是部分县（市、区）绩效指标设置不够全面，

编制的预算绩效管理面编制绩效目标表中，未完全涵盖原 12

项服务关键内容。 

六、相关建议 

（一）强化预算编制前期沟通，完善资金管理办法，提高

预算编制精准度 

一是建议注重前期沟通，编制预算前，与统计局沟通，确

保编制一上预算时，统计年鉴已及时出具。二是济宁市统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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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数据表明，全市常住人口总数逐年呈下降趋势，建议市卫健

委编制预算时，及时根据常住人口公布口径进行数据测算。三

是建议根据财权事权划分，参考省直接管理县财政体制改革相

关文件，结合实际财力状况，合理确定市级财政承担比例，及

时完善资金管理办法，确保预算分配依据扎实有效。 

（二）调整运转机制，完善评价体系，顶层设计不断完善 

一是建议从项目整体统筹管理考虑，及时将新划入的服务

项目全部纳入项目管理办公室、各专项管理办公室职责中。二

是建议根据目前项目组织实施流程，梳理调整市基本公共服务

项目管理办公室和各专项管理办公室工作内容，进一步推进项

目监管职责落实。三是建议合理设计绩效指标，完善绩效评价

指标体系，保障将绩效目标内容全部纳入评价当中、各项服务

内容均被考评到。 

（三）提升医疗专业素养，提高健康管理服务能力 

一是试点开展单病种群体管理。二是增加国家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规范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培训中的频次和占比，提高综

合素质和服务水平，满足居民健康需求。三是充分发挥专业指

导小组作用，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定期到基层督导，亲临现场

指导。四是加强项目实施与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

保障和健康管理专项行动、“三高共管六病同防”医防融合等

工作结合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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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压实主体责任，严把目标审核，规范绩效目标编制 

建议各县（市、区）卫健部门，完善本部门预算绩效管理

制度，压实业务科室主体责任，科学、规范地编制绩效目标表。

同时，有效发挥财务科室在部门内控中的作用，加大对绩效目

标审核和指导力度。 

 


